
乌鲁木齐南山白杨沟未来方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bookmark: heading_0]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heading_1]1.1 项目背景
乌鲁木齐南山白杨沟位于乌鲁木齐县萨尔达坂乡，地处北天山喀拉乌成山北麓，属中山与低山过渡带，海拔约2252米，距乌鲁木齐市区75公里，是乌鲁木齐南郊著名的避暑游览胜地，也是新疆天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1989年被批准为自治区级风景名胜区。近年来，随着当地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白杨沟依托其独特的自然景观、浓郁的哈萨克民族风情以及生态资源优势，逐步开展旅游设施完善、生态修复等相关建设活动。为规范项目建设行为，保障区域生态环境安全，预防和减轻项目建设及运营对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生态环境部相关管理要求，特开展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编制本环境影响报告书。
[bookmark: heading_2]1.2 评价目的
1. 全面调查乌鲁木齐南山白杨沟项目区域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现状，明确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及主要环境问题，掌握区域生态敏感点分布情况，重点关注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需求。
2. 分析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噪声、生态扰动等各类环境影响，预测影响范围、程度及持续时间，重点评估对区域森林生态系统、水体环境及旅游环境的潜在影响。
3. 结合区域生态保护要求和环境承载力，提出科学、可行、经济合理的环境保护措施、生态修复方案及环境风险防控措施，确保项目建设与区域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管控要求。
4. 为项目审批、环境管理及后续环保设施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保障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及区域发展规划，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
[bookmark: heading_3]1.3 评价依据
[bookmark: heading_4]1.3.1 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实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21年1月1日修订实施）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10月26日修订实施）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修订实施）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9月1日修订实施）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年6月5日修订实施）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保护法》（2021年1月1日修订实施）
8.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10月1日修订实施）
9.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9号，2019年11月1日实施）
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2021年9月28日修订实施）
1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
12. 《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bookmark: heading_5]1.3.2 技术规范依据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
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
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 2.3-2018）
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
5.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4-2009）
6.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22）
7.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HJ 964-2018）
8.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海洋生态环境》（HJ 1409—2025）
9.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信息平台接口规范》（HJ 1432—2025）
[bookmark: heading_6]1.3.3 项目相关依据
1.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 项目用地相关证明文件
3. 《新疆天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2018-2027）
4. 东白杨沟森林综合生态修复项目相关资料
5. 区域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及相关调查资料
[bookmark: heading_7]1.4 评价范围
[bookmark: heading_8]1.4.1 大气环境评价范围
根据项目规模、污染物排放特征及区域地形条件，结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要求，确定大气环境评价范围以项目核心区为中心，半径5km的圆形区域，总面积约78.5km²，重点覆盖白杨沟村、东白杨沟景区及周边敏感点，兼顾米东区白杨沟乡相关区域。
[bookmark: heading_9]1.4.2 地表水环境评价范围
项目区域主要地表水体为白杨沟溪流，属于天山北坡中小河流，最终汇入乌鲁木齐河支流。结合项目排水特征及水体流向，确定地表水环境评价范围为白杨沟溪流项目影响段（上游源头至下游汇入主河道处），全长约4.5km，重点关注冲沟护岸工程周边水体。
[bookmark: heading_10]1.4.3 地下水环境评价范围
结合项目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地下水环境评价范围为项目建设区及周边2km范围内的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区域，重点关注项目建设对地下水水位、水质及地下水资源量的影响，覆盖景区及白杨沟村地下水开采区域。
[bookmark: heading_11]1.4.4 声环境评价范围
声环境评价范围为项目建设区边界外100m范围内，重点包括施工场地、旅游服务设施周边、白杨沟村居民区及游客集中区域，兼顾道路沿线敏感点，避免施工及运营噪声对周边居民和游客造成影响。
[bookmark: heading_12]1.4.5 生态环境评价范围
结合项目生态影响特征及区域生态敏感程度，生态环境评价范围为项目建设区及周边5km范围内，涵盖天山北坡中山带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重点包括新疆天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服务区、雪豹重要栖息地周边区域、东白杨沟生态修复区域及白杨沟村周边生态区域。
[bookmark: heading_13]1.4.6 社会环境评价范围
社会环境评价范围为乌鲁木齐县萨尔达坂乡白杨沟村及周边受项目影响的区域，重点关注项目对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及集体经济的影响。
[bookmark: heading_14]1.5 评价标准
[bookmark: heading_15]1.5.1 环境质量标准
1. 大气环境：项目区域属于一类环境空气功能区，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中的一级标准。其中PM2.5、PM10、SO₂、NO₂、CO、O₃等指标需符合一级限值要求，参考区域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确保各项污染物浓度达标。
2. 地表水环境：白杨沟溪流属于Ⅲ类水体，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重点控制pH、COD、BOD₅、氨氮、总磷等指标，同时关注雾水化学成分对水体的潜在影响。
3. 地下水环境：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Ⅲ类标准，控制地下水pH、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氨氮、硝酸盐等指标，保障地下水资源安全。
4. 声环境：项目建设区及周边居民区、旅游区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的1类标准，施工期间临时执行2类标准，确保噪声不影响周边敏感点。
5. 土壤环境：执行《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中的风险筛选值，保障区域土壤环境质量，避免施工及运营活动造成土壤污染。
6. 生态环境：遵循《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技术指南（试行）》，确保项目建设不破坏生态保护红线，不影响区域生物多样性，符合国家及新疆生态保护相关要求。
[bookmark: heading_16]1.5.2 污染物排放标准
1. 废气：施工扬尘执行《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GB 16297-1996）中的无组织排放限值；旅游服务设施餐饮油烟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 18483-2001）；锅炉废气（若有）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2014）中的一类区限值。
2. 废水：生活污水经处理后优先回用，回用不成的需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中的一级标准后排放；施工废水经处理后回用，不得直接排入地表水体，避免污染溪流环境。
3. 固体废物：一般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生活垃圾执行《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2008），危险废物（若有）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及相关规定处置，严禁违规堆存工业固体废物。
4. 噪声：施工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运营期间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的1类标准，避免噪声扰民。
[bookmark: heading_17]1.6 评价重点
1.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重点分析项目建设及运营对天山北坡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的影响，特别是对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栖息地、雪岭云杉等特有植物的影响，以及生态修复工程的有效性。
2. 水环境影响评价：重点关注项目施工及运营过程中废水排放对白杨沟溪流水质的影响，以及地下水水位、水质的变化，提出针对性的水污染防治措施，同时关注雾水污染对水体及植物的潜在影响。
3.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重点分析施工扬尘、餐饮油烟、机动车尾气等对区域空气质量的影响，结合区域一类空气功能区要求，制定有效的大气污染控制措施。
4. 环境风险评价：识别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环境风险（如火灾、水污染、生态破坏等），评估风险等级，提出风险防控措施及应急预案，保障区域生态环境安全。
5. 环境保护措施可行性评价：结合项目实际及区域生态保护要求，对提出的环保措施、生态修复方案进行可行性分析，确保措施科学、有效、可落地，符合生态修复工程相关标准。
[bookmark: heading_18]1.7 评价工作程序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开展，具体工作程序如下：
1. 准备阶段：明确评价任务、范围、标准及重点，收集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项目资料及区域环境现状资料，开展初步现场踏勘，建立评价工作框架，落实编制单位及编制人员资质要求。
2. 现状调查与评价阶段：开展区域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环境质量现状调查，收集环境监测数据，分析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及主要环境问题，识别生态敏感点，建立质量控制体系，确保调查数据真实可靠。
3. 影响预测与评价阶段：结合项目建设内容及污染排放特征，预测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对大气、水、声、土壤、生态等环境要素的影响范围及程度，评估影响的合理性及可接受性。
4. 环境保护措施论证阶段：针对项目产生的各类环境影响，提出针对性的环境保护措施、生态修复方案及环境风险防控措施，论证措施的可行性、有效性及经济合理性，确保符合区域生态保护规划。
5. 结论与建议阶段：汇总评价结果，明确项目建设的环境可行性，提出环境管理建议及后续监测计划，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确保报告内容真实、客观、全面和规范。
[bookmark: heading_19]第二章 项目概况
[bookmark: heading_20]2.1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乌鲁木齐南山白杨沟项目
建设单位：XXX
建设地点：乌鲁木齐县萨尔达坂乡白杨沟区域，具体坐标以项目用地审批文件为准，核心区域位于新疆天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服务区内，不涉及生态保育区和核心景观区。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规模：项目总用地面积1350m²，总建筑面积[1062.63]m²，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居住、私人会所等。 
建设周期：项目建设周期为6个月，施工期避开生态敏感时段。
[bookmark: heading_24]2.2.1 环保工程
1. 废气治理设施：施工场地设置扬尘防治设施；餐饮设施配套建设油烟净化装置，净化效率不低于[85]%；停车场设置尾气收集处理设施，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
2. 废水治理设施：建设污水处理站，配套建设化粪池、隔油池等预处理设施，确保废水处理达标；施工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避免直接排放。
3. 固体废物处理设施：设置生活垃圾收集箱、垃圾桶，配套建设垃圾中转站，生活垃圾经收集后转运至当地垃圾处理场处置；施工弃土、弃渣经分类处理后，优先用于道路回填、场地平整，剩余部分按规定处置，严禁违规堆存。
4. 噪声控制设施：施工设备采用低噪声设备，配套建设隔声罩、减振垫等降噪设施；运营期间对餐饮、娱乐设施进行隔声处理，合理布置噪声源，避免噪声扰民。
5. 生态保护设施：设置生态防护围栏，保护敏感生态区域；在野生动物活动区域设置警示标识，避免人为干扰；配套建设生态监测设施，开展植被、野生动物、水质等监测工作。
[bookmark: heading_25]2.3 项目运营方案
2.3.1 运营模式：项目主要以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民俗体验为主，运营期间合理控制游客容量，避免过度开发，旺季（5-10月）重点加强环境管理，淡季（11月-次年4月）开展生态修复及设施维护工作。
2.3.2 污染物排放情况：运营期间产生的污染物主要包括生活污水、生活垃圾、餐饮油烟、机动车尾气、运营噪声等，均配套相应治理设施，确保达标排放。
2.3.3 生态保护措施：运营期间定期开展生态监测，加强对雪岭云杉等植被的养护，严禁破坏植被、捕杀野生动物；定期清理景区垃圾，保持景区环境整洁；合理规划游客路线，避免游客进入生态敏感区域，保护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栖息地。
[bookmark: heading_26]2.4 项目选址合理性分析
2.4.1 与区域规划符合性：项目选址位于乌鲁木齐南山白杨沟区域，符合《新疆天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2018-2027）《乌鲁木齐市城市总体规划》《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等相关规划要求，项目建设内容与区域生态旅游发展定位、生态保护要求相契合，属于鼓励类项目。
2.4.2 与生态保护红线符合性：经核查，项目选址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不占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距离雪豹重要栖息地有一定距离，施工及运营过程中采取有效防护措施，不会对生态保护红线造成影响，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管控要求。
2.4.3 与敏感点距离合理性：项目地点距离居民、学校较远，通过采取噪声控制、废气治理等措施，可有效减轻项目对敏感点的影响，选址距离合理，不会对当地居民生产生活造成明显不利影响。
2.4.4 地形地貌适应性：项目选址区域地形相对平坦，无地质灾害隐患，工程建设难度适中，施工过程中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可有效减少对地形地貌的破坏，符合项目建设要求，同时便于开展生态修复工程。
[bookmark: heading_27]第三章 区域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bookmark: heading_28]3.1 自然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bookmark: heading_29]3.1.1 地理位置与地形地貌
乌鲁木齐南山白杨沟位于乌鲁木齐县萨尔达坂乡，地处北天山喀拉乌成山北麓，距乌鲁木齐市区75公里，属中山与低山过渡带，海拔约2252米。区域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地势南高北低，山体主要由花岗岩、片麻岩等构成，地表植被覆盖率较高，主要为森林、草原植被。区域内有白杨沟溪流贯穿，冲沟发育，部分区域存在河岸岸坡崩塌、地表裸露等问题，经生态修复后逐步改善。项目区域三面环山，形成天然屏障，有利于污染物自净。
[bookmark: heading_30]3.1.2 气候气象
项目区域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半干旱气候，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年降雨量500-600毫米，主要集中在夏季（6-8月）。区域风向以东北风、西北风为主，春季风力较大，易产生扬尘天气，冬季气温较低，积雪期较长（11月至次年3月）。区域空气质量整体较好，多为优或良，主要污染物浓度低于一级标准。
[bookmark: heading_31]3.1.3 水文环境
[bookmark: heading_32]3.1.3.1 地表水环境
项目区域主要地表水体为白杨沟溪流，属于天山北坡中小河流，发源于南山山脉，溪流流量受季节影响较大，夏季流量较大，冬季流量较小，部分河段冬季结冰。溪流水质整体较好，监测数据显示，pH、COD、BOD₅、氨氮、总磷等指标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但部分区域雾水SO₄²⁻、NO₃⁻、Cl⁻浓度较高，存在轻微人为污染迹象。溪流最终汇入乌鲁木齐河支流，是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及旅游用水的重要来源。
[bookmark: heading_33]3.1.3.2 地下水环境
项目区域地下水类型主要为潜水和承压水，地下水补给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冰雪融水及地表水体渗透，地下水径流方向与地形地势一致，自南向北径流，地下水排泄主要为蒸发、地下径流及人工开采。水质较好，监测数据显示，pH、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氨氮、硝酸盐等指标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Ⅲ类标准，无地下水污染现象，地下水资源量相对丰富，可满足项目建设及运营用水需求，但需合理开采，避免过度开采导致地下水位下降。
[bookmark: heading_34]3.1.4 土壤环境
项目区域土壤类型主要为山地棕壤、山地栗钙土，土壤质地以壤土、砂壤土为主，土壤肥力中等，适合森林、草原植被生长。经现场采样监测，重金属（铅、镉、汞、铬、砷）含量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中的风险筛选值，土壤环境质量良好，无土壤污染现象，适合开展生态修复及植被种植。部分区域因过度放牧等原因，存在地表裸露、土壤侵蚀等问题，经生态修复工程治理后逐步改善。
[bookmark: heading_35]3.1.5 自然资源
3.1.5.1 植被资源：项目区域植被类型主要为森林植被、草原植被，其中森林植被以雪岭云杉为主，还有白杨、桦树等树种，雪岭云杉最高可达60米左右，平均寿命超过30年，是区域主要的建群树种；草原植被以针茅、羊草、早熟禾等为主，植被覆盖率约60%，植被生长状况良好。区域内已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及补植补造工作，进一步提升植被覆盖率。
3.1.5.2 野生动物资源：项目区域属于天山北坡野生动物栖息地，主要野生动物有雪豹、马鹿、盘羊、狐狸、野兔、鹰类等，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雪豹，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马鹿、盘羊等。2023年11月30日，新疆乌鲁木齐南山雪豹重要栖息地入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的《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第一批)》，区域野生动物活动频繁，生态系统完整性较好。
3.1.5.3 水资源：区域水资源主要包括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源，地表水资源以白杨沟溪流为主，地下水资源丰富，水质良好，可满足项目建设及运营用水需求，同时也是周边植被生长、野生动物饮水的重要保障。
3.1.5.4 旅游资源：项目区域旅游资源丰富，拥有独特的山地景观、森林景观、草原景观、溪流景观及浓郁的哈萨克民族风情，还有绝壁飞瀑等自然景观，是乌鲁木齐南郊著名的避暑游览胜地，旅游开发潜力较大。
[bookmark: heading_36]3.2 生态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bookmark: heading_37]3.2.1 生态系统类型及分布
项目区域生态系统主要包括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河流生态系统，其中森林生态系统主要分布在山体中上部，以雪岭云杉林为主，是区域生态系统的核心，具有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等生态功能；草原生态系统主要分布在山体下部及河谷地带，以草本植物为主，是野生动物的主要栖息地和放牧区域；湿地生态系统主要分布在白杨沟溪流沿岸，以草本湿地为主，具有净化水质、维持生物多样性等功能；河流生态系统主要为白杨沟溪流，是区域水资源循环的重要载体，支撑着周边生态系统的稳定。
[bookmark: heading_38]3.2.2 植被现状评价
经现场调查，项目区域主要植被种类包括雪岭云杉、白杨、桦树、针茅、羊草、早熟禾等，植被生长状况良好，无大面积枯萎、退化现象。但部分区域因过度放牧、洪水侵蚀等原因，存在植被覆盖度较低、地表裸露等问题，经东白杨沟森林综合生态修复项目治理后，植被覆盖度逐步提升。区域内雾水SO₄²⁻、NO₃⁻、Cl⁻浓度较高，对原始植物林带存在一定潜在影响。
[bookmark: heading_39]3.2.3 野生动物现状评价
项目区域野生动物种类丰富，主要包括雪豹、马鹿、盘羊、狐狸、野兔、鹰类、鸟类等，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种（雪豹），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种马鹿、盘羊等。经现场调查，野生动物活动痕迹明显，雪豹在区域内有活动记录，野生动物栖息地环境良好，无明显人为干扰迹象。但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游客活动可能对野生动物造成一定干扰，需加强保护措施。
[bookmark: heading_40]3.2.4 生态敏感点调查
经调查，项目区域及周边主要生态敏感点包括：新疆天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服务区、雪豹重要栖息地、白杨沟溪流生态敏感段、雪岭云杉集中分布区、草原生态敏感区等。各敏感点基本情况如下：
1. 雪豹重要栖息地：位于项目区域周边[50]km处，是雪豹的主要活动区域，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生态敏感性高，需严格保护，避免人为干扰。
2. 白杨沟溪流生态敏感段：位于项目建设区周边是溪流生态系统的核心区域，水质良好，是周边植被生长、野生动物饮水的重要保障，生态敏感性较高
3. 雪岭云杉集中分布区：位于项目建设区周边是雪岭云杉的集中生长区域，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生态敏感性较高，需加强保护，避免植被破坏。
4. 草原生态敏感区：位于项目建设区周边是草原植被的集中分布区域，也是野生动物的主要栖息地和放牧区域，生态敏感性中等。
[bookmark: heading_41]3.2.5 生态环境现状评价结论
项目区域生态环境整体良好，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植被覆盖率较高，野生动物种类丰富，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土壤、水环境质量良好，无明显生态破坏现象。但部分区域存在植被覆盖度较低、地表裸露、雾水轻微污染等问题，同时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游客活动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干扰。总体而言，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较强，能够承受项目建设及运营带来的轻微生态影响，通过采取有效的生态保护及修复措施，可进一步提升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bookmark: heading_42]3.3 社会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bookmark: heading_43]3.3.1 人口与居民分布
项目区域主要涉及乌鲁木齐县萨尔达坂乡白杨沟村，主要民族为哈萨克族，还有汉族、维吾尔族等民族，居民主要以放牧、旅游服务为生。2024年，白杨沟村农牧民人均收入达到29556元，集体经济收入达到88万元，同比2023年增长37.7%，其中55%的常住户直接参与旅游业服务，受益人数达540人。居民居住相对集中，主要分布在白杨沟村居民区，距离项目建设区其他集中居民区。
[bookmark: heading_44]3.3.2 社会经济状况
项目区域所在的乌鲁木齐县萨尔达坂乡，经济以农牧业、旅游业为主，其中旅游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依托南山白杨沟的旅游资源，当地逐步发展了民宿、农家乐、旅游观光等产业，带动了当地居民增收。2024年，当地启动实施东白杨沟森林综合生态修复项目，投入4200万元，修复面积14000亩，完成4.5公里河道整治以及林区清理、封山育林等工作，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生态旅游发展。区域交通便利，有公路连接乌鲁木齐市区，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基本齐全，能够满足当地居民及游客的需求。
[bookmark: heading_45]3.3.3 民族文化与风俗习惯
项目区域主要民族为哈萨克族，哈萨克族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主要包括赛马、叼羊、姑娘追等传统体育活动，以及奶茶、包尔萨克、手抓羊肉等特色饮食，居民热情好客，民族氛围浓厚。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需尊重当地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避免产生民族矛盾，同时可结合当地民族文化，打造特色民俗旅游产品，促进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
[bookmark: heading_46]3.3.4 基础设施现状
3.3.4.1 交通：项目区域有公路连接乌鲁木齐市区，景区内部有简易道路，交通便利，但部分路段较窄，需进行拓宽改造，配套建设停车场等设施。
3.3.4.2 供水：当地居民及现有旅游设施主要采用地下水或山泉水作为水源，供水设施基本完善，可满足项目建设及运营用水需求。
3.3.4.3 供电：区域已接入当地电网，供电设施完善，电力供应稳定，可满足项目建设及运营用电需求。
3.3.4.4 污水处理：现有旅游设施及居民生活污水部分经简单处理后排放，部分直接排放，存在一定的水污染隐患，需建设完善的污水处理设施。
3.3.4.5 垃圾处理：当地设有生活垃圾收集点，生活垃圾经收集后转运至乌鲁木齐市垃圾处理场处置，垃圾处理设施基本完善，但部分区域存在垃圾乱堆乱放现象，需加强管理。
[bookmark: heading_47]3.3.5 社会环境现状评价结论
项目区域社会环境稳定，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民族文化氛围浓厚，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旅游业发展潜力较大，当地居民对项目建设持支持态度，希望通过项目建设进一步改善当地基础设施条件，带动旅游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但区域现有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仍需完善，部分区域存在垃圾乱堆乱放、污水排放不规范等问题，需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加以解决，同时需尊重当地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bookmark: heading_48]3.4 环境质量现状监测与评价
[bookmark: heading_49]3.4.1 大气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
[bookmark: heading_50]3.4.1.1 监测点位：根据项目评价范围及敏感点分布，设置5个大气环境监测点位，分别为项目核心区、白杨沟村居民区、雪豹重要栖息地周边、游客集中区域等，覆盖评价范围所有敏感点。
[bookmark: heading_51]3.4.1.2 监测项目：PM2.5、PM10、SO₂、NO₂、CO、O₃，共6项指标。
[bookmark: heading_52]3.4.1.3 监测时间：连续监测7天，每天监测24小时，同步记录气象条件（风向、风速、气温、湿度等）。
[bookmark: heading_53]3.4.1.4 监测结果与评价：监测数据显示，各监测点位PM2.5、PM10、SO₂、NO₂、CO、O₃浓度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中的一级标准。
[bookmark: heading_54]3.4.2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
[bookmark: heading_55]3.4.2.1 监测点位：根据白杨沟溪流流向及项目影响范围，设置3地表水监测点位，分别为项目上游、项目建设区附近、项目下游，覆盖溪流项目影响段。
[bookmark: heading_56]3.4.2.2 监测项目：pH、COD、BOD₅、氨氮、总磷、溶解氧、石油类、挥发酚，共8项指标。
[bookmark: heading_57]3.4.2.3 监测时间：连续监测3天，每天监测1次，同步记录溪流流量、水温等水文条件。
[bookmark: heading_58]3.4.2.4 监测结果与评价：监测数据显示，各监测点位pH、COD、BOD₅、氨氮、总磷、溶解氧、石油类、挥发酚浓度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
[bookmark: heading_59]3.4.3 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
[bookmark: heading_60]3.4.3.1 监测点位：根据项目区域地下水分布及补给、径流、排泄特征，设置5个地下水监测点位，分别为项目建设区、白杨沟村居民区、地下水补给区，覆盖评价范围。
[bookmark: heading_61]3.4.3.2 监测项目：pH、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氯化物、硫酸盐、重金属（铅、镉、汞、铬、砷），共13项指标。
[bookmark: heading_62]3.4.3.3 监测时间：监测1次，同步记录地下水水位、水温等水文条件。
[bookmark: heading_63]3.4.3.4 监测结果与评价：监测数据显示，各监测点位各项指标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Ⅲ类标准。
[bookmark: heading_64]3.4.4 声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
[bookmark: heading_65]3.4.4.1 监测点位：根据项目评价范围及敏感点分布，设置10个声环境监测点位，分别为项目建设区边界、白杨沟村居民区、游客集中区域，覆盖所有敏感点。
[bookmark: heading_66]3.4.4.2 监测项目：等效连续A声级（Leq）。
[bookmark: heading_67]3.4.4.3 监测时间：连续监测2天，每天监测昼间（6:00-22:00）和夜间（22:00-6:00）各1次，同步记录监测时的噪声源情况。
[bookmark: heading_68]3.4.4.4 监测结果与评价：监测数据显示，各监测点位昼间等效连续A声级均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的1类标准，区域声环境质量良好，无噪声污染现象。
[bookmark: heading_69]3.4.5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
[bookmark: heading_70]3.4.5.1 监测点位：根据项目建设区及周边土壤分布特征，设置6个土壤监测点位，分别为项目建设区、周边草原、白杨沟溪流沿岸，覆盖不同土壤类型。
[bookmark: heading_71]3.4.5.2 监测项目：pH、有机质、重金属（铅、镉、汞、铬、砷），共7项指标。
[bookmark: heading_72]3.4.5.3 监测时间：监测1次，采样深度为0-20cm（表层土壤）。
[bookmark: heading_73]3.4.5.4 监测结果与评价：监测数据显示，重金属（铅、镉、汞、铬、砷）含量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中的风险筛选值，区域土壤环境质量良好，无土壤污染现象。
[bookmark: heading_74]3.4.6 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结论
项目区域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声、土壤环境质量均符合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无明显环境污染现象，区域环境质量良好，能够满足项目建设及运营的环境要求。但需关注雾水轻微污染、部分区域垃圾乱堆乱放、污水排放不规范等潜在环境问题，在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采取针对性措施，进一步维护区域环境质量。
[bookmark: heading_75]第四章 项目建设及运营对环境的影响预测与评价
[bookmark: heading_76]4.1 施工期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bookmark: heading_77]4.1.1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bookmark: heading_78]4.1.1.1 污染来源：施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包括施工扬尘、施工机械尾气、装修废气等。
1. 施工扬尘：主要来源于场地平整、土方开挖、物料运输、建筑施工等环节，是施工期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扬尘浓度受施工强度、风速、湿度等因素影响较大，春季风力较大时，扬尘污染较为明显。
2. 施工机械尾气：主要来源于挖掘机、装载机、压路机、运输车等施工机械，排放的污染物主要包括NO₂、SO₂、CO、颗粒物等，尾气排放量与施工机械数量、运行时间、燃油类型等有关。
3. 装修废气：主要来源于项目主体工程装修环节，排放的污染物主要包括甲醛、苯、甲苯、二甲苯等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量与装修材料类型、装修面积等有关。
[bookmark: heading_80][bookmark: _GoBack]4.1.1.2 影响评价：施工期大气污染主要为施工扬尘，对施工场地周边大气环境及敏感点造成一定短期影响，影响时间主要集中在施工期，施工结束后，扬尘污染可自行消除。施工机械尾气、装修废气对区域大气环境影响较小，通过采取有效的污染控制措施，可进一步减轻影响，确保大气环境质量符合标准。

